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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花蓮縣105學年度舞蹈比賽縣初賽實施要點。(1050171849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本縣105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實施要點」1份，請鼓

勵學生踴躍報名參賽，並依本實施要點規定辦理，請 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5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摘述縣賽實施要點相關事宜如下：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105年10月3日至10月11日止（通訊或親向

各區承辦學校報名，惟通訊報名應在10月11日前寄達

）。

（二）報名表格式：請於10月3日後至全國主辦單位網站下

載，網址：http://www.studentdance.tw，填寫一式3

份，加蓋學校印信（團體組）或註冊組章戳（個人組

），報名表應註明參加區別（中南區、北區）、組別

及項目。

（三）抽籤時間：105年10月1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於各

區承辦學校抽籤。

（四）比賽時間地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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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中南區：11月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30分起。地點：

玉里鎮藝文活動中心2、北區：11月4日（星期五）上

午8時30分起。　　　　　　　 地點：花蓮市花崗山

中正體育館

三、凡參賽（含抽籤及比賽）之人員，本府所屬學校教職員者

，同意給予公（差）假，所需差旅費及代課鐘點費由各校

相關經費勻支，非本府所屬學校教職員者請學校惠予公假

參加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

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

中學附設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花蓮女

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商

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光

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玉里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慈濟學校

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、上騰

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6-09-09
11:34:22


